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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品臻
電話：(03)3322101~7452
電子信箱：100527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101045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 (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1.docx、

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2.docx、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3.
pdf、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4.pdf、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5.
pdf、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6.pdf、376735100E_1110104577_ATTACH7.
pdf)

主旨：有關自111年11月7日(含)起修正本市校園防疫措施一案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0月28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14938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

中心)111年10月24日公布11月7日起放寬之防疫政策，本次

調整校園防疫措施說明如下：

(一)自11月7日起，各級學校、幼兒園教職員工及學生因同住

家人確診或同寢室室友確診，免居家隔離，無論是否完

成疫苗追加劑均採「0+7自主防疫」，教職員工生如在11

月 7日前已開始居家隔離者仍需依規定完成居家隔離程

序；自主防疫期間，如有症狀，不到校(班)上課、上

班；自主防疫期間，如無症狀，且有兩日內(上課當日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7780

■■■■■■學生事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1/03 08: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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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日，每2日快篩1次)快篩陰性結果，可到校(班)上

課、上班。

(二)自11月7日起，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視防疫需求，自行決定

體溫量測及手部衛生等健康監測方式；請持續透過家庭

聯絡本或通訊軟體等管道向家長及學生加強宣導自主健

康監測、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及落實生病不上班及不上課

原則。

三、自111年11月7日起，指揮中心僅針對具有「會接觸不特定

人士或無法持續有效保持社交距離」性質之活動，如宗教

活動、團體旅遊、健身房、八大行業等，取消參與民眾須

完成COVID-19疫苗追加劑(第3劑)接種或快篩之限制，有關

學校工作人員未接種滿第3劑者仍應依指揮中心公告之強化

24場所(域)人員COVID-19疫苗接種規範辦理 。

四、居家照護之COVID-19確診者，於隔離滿7天後，依據「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隔離治療條件」，無

須採檢即可解隔並進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，無症狀之自主健

康管理教職員工生可正常生活、上班上課，自111年11月7

日起，倘其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快篩陰性即可提前解除自

主健康管理。

五、倘校內出現確診個案，請貴校(園)落實校安通報(疾病事

件-法定傳染病-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、新冠肺

炎))即可，免再通報本局各聯繫窗口，並維持於每週二中

午12時前完成本局「新冠肺炎疫情通報系統」填報。

六、另為因應各家庭面臨問題情形殊異，倘學生家長基於防疫

目的，為其子女向就讀學校請假者，請貴校(園)個案從寬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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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並給予防疫假，不納入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。另請貴

校(園)提醒請假學生儘量待在家、不要外出，並妥為規劃

學生在家學習之進度與內容，善用相關學習平台，落實自

主學習，且協助以多元評量方式，不扣減學生學業成績。

七、餘校園防疫措施仍請依本局111年8月29日桃教體字第

1110080648 號函(諒達)、111年9月30日桃教體字第

1110093027號函(諒達)、111年10月12日桃教體字第

1110097154號函(諒達)及111年10月13日桃教體字第

1110097855號函(諒達)辦理。

八、檢附「111學年度高國中小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

備情形檢核表」、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COVID-

19疫情校園防疫措施暨Q&A」、相關圖卡及函文各1份，亦

可逕至本局首頁/肺炎防疫/新冠肺炎防疫專區處查詢運

用。

正本：各私立幼兒園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
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各科室(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體育保健科除外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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